h

SR = P RTETI e S ST b T P
113 B RHFF % 3250
WA AR RS RBERRET
2 RIR

Ve e p »
FEFEA O FI LR

Pl FEERAGTRRE S SRBT RALSH (1128

B 18

F % 2208980 ) o AEud]iddeT

3002

I RAR B o

A NN LRV A 4 8 A NN N Y-S 49 F = 8FF50)
AiF o Bk B2 e aE000-00005L £ A48 8 > Jn )1 B SR
i&€%®ﬁ%’ﬁ?E£W2M%ﬁ LB A
BAZESDI R RREL 72 LF a gL A AL 2
FTEOCRMWAIZZIFA2HE Cpe > BB R F T
4 AF sk mEig000-0005 € A8 B (7D
ML ME 2 LS AR AR R om B WME R K
']/'jl"i“”ﬁ = BIR Mk lg‘ U AL
=R B RSN s o REBEGE T (R
LT A I > K AL AN HFD LT o
APara o AEHAFAERE > FRANETRAG T
fobikz PR ETEH R D L o FIRARE H RS
185 2 A% 1A Hp2 FERA G T LRI £ -
BPAEFREERIIZL > BFHRFERITPREF 7
4m¢#ywwﬂ’@$%&%zﬁwé’ﬂig’wz%w4
EH 27~ % 3010F % lig AEEF P RRAIEHFRES
161 % 1R RBTHRAREFPETE R FET T
I 3q P %%¢°qw’ﬁ$?$*ﬁﬁiﬁﬁiﬁ’@



FRONERE BIRZFTRET T - R D288 7
oAty 2 el > S Hdg NeEP 2 2 02 0 @GR
ghuﬂéﬁ4*% s A afde w2 R op
g m B A (KRB ERI2ER S F R 128854 4
¥ &)
BT AL I REHEIE 518524 1 KEAE R
%%ﬂﬁ%ﬁ’aﬂﬁ%*%ﬁ‘%ﬁA%%%iﬁﬁ‘
gl ﬁi’f' ;‘wgi’; fL %g f? Yrie P % N 3?/ B
ﬁgkéwﬂﬁﬁ4ﬂ iﬁiﬁ %H~QV1£1
KA LFLLCD - MERL R A A RRUAS R
~ JIERRE RS R AR B
B LB R A GOOGLE i
@\iﬁﬂéﬁ%iﬂaiﬂwjbﬁﬁﬁ@ FHEE
m\%%ﬁﬁ*k“(Dﬁ%%uiﬁj 245 A TR
Kpﬁiﬁp%%’@%%*i&%i@%ﬁﬁ%’xi
FIRBEEB KA G MR ERG PEETRA G TR
FEoRHET TH A SRR AR TIA A skAek 0 G R
B APRAFARESL 2T FF > FL s augE AN P

I

"l

o m PR X EAR AT RS R AT FF P gE
REER AR TAEZYE NG RETLH o NER
B8 > jfg‘-pg_ﬂﬁjz-}_ s ;;Lig_ﬁ}; /f'_;'i»i%" A mec»lh—‘gg, 18
PN g *%%4:£%?ia%aid’%ﬂ%‘*iﬁﬁﬂ

Jif‘J A E3 (7}'\]‘%

%i“ﬁﬂﬁﬁﬁﬁ’]ZOO
ﬁ??#*%ﬂ%P% AED N T
2 A EFATRI G E L GG o T BAGRATE

— =
DO
-3
DO
DO
,4;
1\3
DO
1
o «r
-
o
3 B
““W
Em\:t *“_3';
ﬂr gag'
e E
=

-
2

4=, .
~ “Clt o
!

()3"}t/'L E’?-B%F'& #’*\,L"’t?r-”‘/F’QJ?"}ir(a ﬂ;f,}t%:\j‘}t,gzii
FrBAERE G EE 2 FASFALEREF A S



ME

flpjf‘na%%;ﬁ\iis%;{i;}%jﬁ% L uf R R RN
6% NTAFAG S RLTRELEY
E"Jigj-: ~ HToT 2

(S
~
St
4

/
-

e
P
%
MU
T,
=
m
,e“*
=
4
Sk
®
@ A
&=
!
|
k=)
~=ie

BT %o —giﬁ;&”i@s? °
Pt A AL T F e 2 B aRE A LR
L p

A R oy B (HEH8TR) £ %
ba

WO e B W Fﬂ& WS 8

B
(=

T o
FIS
-
o
B
-
Ty
=4
J :’h
7\
Yoy

T o L
Y
o
-y
‘“‘{
N
p
i\,
-
>~
8
&
\—.

?bn‘i B TE A RS ¢ o AL -
R p A X0 (PEEL LML %0F) o
ﬁﬁﬁbﬁ;rp TEREGOHNLEFATAXG R
poEEE S A Ao ﬁiﬁﬁﬁﬂa°{?Kﬁ£ﬁ¥€§i5ﬁﬁﬁ—7¢i?§
TARI AL HAFAEETLF 5L 0 2 LG -
Y i IR % 18DiE 2 4 ri"iﬁ‘aﬁ” i1 EEE (F
AR FER) oRAFGANR ) FRE TR
22 T 7o 29 TERS REIEET ($F42
HEw) RAG T /aj;f%é’a%ﬁé'rﬂ%’#&%
EXTRFIRpERL G TG i ET 240 o
PPERE R A TS ;‘mZ»zﬁ},%z FEF o UB PRI o X AT
AT o R RfER O GhHILRETIERSE A LA o BE
FHERAR AT RS Y RRF - g R PR R
%Wﬂ%(Fm>44’?ﬂﬁ%%ﬁﬂ§i%ﬁ@ﬁéi
2 15 & (HIF5E) a{j@&ﬁ&bfﬁézoalf%éfz,
BEPF -mgHdERFEPd FREIELIEZEEFR
RALE 4 8o d » il Fke f?:%:a'w&;é,‘um)k"é’m:a
EREEFSI S X T > LT 0 2 LR
T Az e PE > p R REZAT AR



TR L R 2 AR R IRGE R L AL A
ﬁoﬁﬁ%iﬁiﬁ%P§$W%m&(ﬁ%iﬁiﬁm%
PR T2 MFR) L A RFETF LR B
Wi A2 AEF ﬁ%’*“%#ﬁwwﬁ?@ﬂé'ﬁﬁé.
o $t %ﬁiA i AR R A 2L Ry gt d
ZHEWP R ARTAEGE S > T ETEIELRRE
BUETH4 o 2 EE G AE T pgh £ 8
Noorrmege ENETEE AR BICE A L) @R
W AR L (BB 2RIIIER 5 F 1508524
Lav %)
= \;’(_‘é,‘

(Fk 2 3 4 B amts > LT E s BgIT2 P FTE gl v % 1
TAUB BT L ER RV > ETRYRE RFER K
HHIERS - Jok A BB F e FARGES A
FFRAE RN L E R R AREIREE N Ea
2ERF] O PERATRLEEIRRE VG EFREN

%ﬁ%kﬁ%%%t@ﬂ’”_vr%4ﬁw £ A
I FrzF 2 T%mﬂ%%’ﬂpp4@@~9ﬁhﬂﬁ§
,%_EJAL A E S 2 S R ka2 ’&&?‘i F&r;}m...;\‘,—%—ﬁ
PO FGRE SRR T S A iy R ke A A
ﬁ@%%%&m%i%%%&ﬂmﬁéﬁﬁﬁi@ﬂ‘@%
WEEwr F g AL AP RS > ] 24040

A2 2 25 & 4k L]‘fl—’ﬁﬁ ;\‘.3]‘&‘34 Ko iE R }B’i - 7 e
oAU A b D B ABPE > ERER ko R ALY

LA FEE

=
FERK ) FF (AEF211-215F) -
2) 3w RRH | FHE

F V---a’rmi—nf,\,frlg g (W
(A% 52197 ) 4965 -
(Chk s g Tis ks d 2k > 2B (B4&Y) % 473 513
R, (2RE%12TE ) » 23/ A0 %ﬁ%}rjnéA
AemgfiasmLigp L4 vk, (E55%87TF) >
BAGRFGED ~ARE TR R et R Y L

4



P 2 oo i RUTEPE X S AT 0 g
dEFARI O E > HIW2ER I 2 > o7 B
R PTIAE R AT ZET AR o ARE D AR

(i -

X E8TE ~ A EFTIE ) g4 Ly «
B4 MR B~ AP 0 3 FLARTI I F L U
M3 (AREFTIT) 5 23 A FILgEf : [ se
R BUET i

Bl g > 1A D drig i kR 2
Pk ) FFAFE(FREF218F ) > A a
PN > BN TR YRS > R I RN
Sk S B AT E R Vb A oA B gk
LSRR AR F A L FEARENT %mﬁ
o MR A RE oy TR om Y o FARE
LB AR F L 0 p FAFRBRIRIR ’é%&‘&w‘» =
ﬁ%ém%ﬁ’ﬁﬁﬁﬁﬂm%iﬁ%’@%ﬂﬁo

;I_: B L s
p%lﬁ)ﬁ i+
2}
i

2R

L =

o

\—j :""T“I’ i\

2

wﬁ~

é;;
3

&:

EEE Tt T AR LT E2BFRF

A2 E B 2R 128117 4p 2 28504 3% 7 &
MBS EY (4 az,@pfﬁw 9% ¥5]-
037 ) ~MAFEE (X597 ) ~gRLELEFxNE
F2EE) (EE52BF) ~ %*iiaﬁ%%(ﬁ%%
31F) 7 i&

2 AARERPERGF A RBEREVEY L T
PR A (P LES35) 2 6 R » %%
oSSR i B ST 0 A2 2 ¥ RE

T Z FERETH (AE % 147-195F ) ~ £ B ZE&

9$W“‘ﬁﬁﬁmé(i%%$%rd‘%%ﬁ

FAamErd (AmE 52037 ) - T4L%4

ey (%bué S243F ) L ¥ o

%ﬁﬁﬁik%4,»2maz,%%%%%é’
«’ Hla s g KAy B4 9 G6oogled BlArii &

i 3 Googled W7 Br FAL % & 48 (AFa¥ %281 ~ 283



A M2 FEFLTFERRS v AN A2 B2 AP L KR
Hoo g mERY (hENE P b QR0 s ST
AL fr®ER 2> A E %39-41F ) -~ '““%ﬁ%%
At bRl A RERILFET A pp i edrd
(L5375 ) ¥ %

M%ﬁﬁw@ﬁ’?u%PWHﬁiﬁ%@*ﬁﬁﬁﬁ%T:

1. A EF & 112F11 2 4p F =8pb00 358 4 o

2. AL ARAL X220 v thept FIp L AN e B P E 8PER2A IF
FrEE > BB T R ERRLY s TR &
I o
3.2 B e o4 PIF I GHE IR P L Z8pFL3L FE
FE I o

4, X F R & VR EE @IS o

bR FEMH > PALFA C REVREL S RLFTR
& ljfgf"’*°

6. 482 o RILP2 ERKLGEE A o

MR E TR P S8R FE Y TS 0 G - A

A FpEvISED > AL 1195 £

EAREP (AaE F12TE ) > PELFA N FEEHL TN

s BRI AKED | FAAE (A EF2T

B) o B A B A AT Y RS T2

Mo B AR ER READRETEALE - RYFEFAEG

W PEFLEHRERFEZT €4 54 0 2 RWwFEFAR

ﬁ””*?ﬁﬂ%éggﬂoﬁﬁiWiﬁ4i6ﬁW$ﬁ?%:HE”%

B A [ e B AR P R G R

@£ e frap i > e d ~ By AR B ETERR
o ! FAGER LR A PRERE S Fe D FnERLP
s mArERy o @ T 518D IEZ4AEFE R A %tk B o

g T | FRo TR TAE Sy TR ) vE

& E L f#éuﬁ EE = "%‘r,ﬁ;g«i iR w L §F A

TS UREFERFT LA AGRECRBFEET _7\5@:

""\

R
=



N\

%

-+

E]
EAENRT B PIARE N E SRR TEY 0 &
TRBUEIGELZ I EF > UG o a BT A% TR
it g iz & 7% g B4Rk -

/\;j*u DR R BT 7R A LT RS A il

ﬁ%“4JJ&UN§‘%W§@EEﬁjﬁ%~l%%béﬁ
BodEa TR IARET,  THET R, P
a’$%#4~%ﬁﬁ%ﬁ{i@%%%£ﬂﬁ’%£?
BHT g FEFAREVNFEBEN frion > T &
g RS A A frR sV TR A A el 4 5@@%,
A2 FIIREE 0 LT M R P AIR B R A
BELF A M DRRY > Gfefart 75 LEY RS
AP EETLR T 0] S ARSR . F o SUEE
AR - R A B2 A TR s A L R T
WEEPILF 2 TF 37 LR 2 5 B RS > F 3 L2
WEREE T s RAE o AfE TR T, - Taw
FlE ho i ApFE B > AL ES B L FG Aﬁgg
RARFEMEIA (TR Fau: EER LY ET
E) A Ao AR BRI ROERT I RREE
EER 4 3 LG U 2ARE 0 BRI TR B R
ETLd2 PR A& #HEZFRREL g SR L R ET YL
R LEF BT R MR-
ek R R CTEER P B NEP RN AR
SRS ERONEN NS N £ SIS AR S NPT
TR AL TS B ELRTER A
PORRBRE G R ARG BRI R AR g o g
FET A G F LRI i) o B

|

o

|~ .

L%%’@wﬂiﬁ»k%mnrw@wa,%%wiéo

FERBT AEARRAZT  RBFEFEY FA G IERG

“F BRIz o



Ihji“:};}_ %}l]—g\,é’:? f/i‘fl/}ig'
% ToOoReER
s TR

NP AFEPRERAER o

oA PRA D) AR TR 21820 p
foit B IR d B X Acif b iR

N AR RIEY F (5 RE R E
T P mGER | o

2 A NART Ao A PRE K 12 d
PIREP R 2 3R e BT X HAE A

B EN & 113 = 10 g 15 2

=
-@‘

\\

S 1 A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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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淑娟






選任辯護人  蔡志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致人傷害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0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淑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淑娟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沿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瑚璉路214號前路段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直行車輛，逕自向右前方偏移行駛，適有告訴人黃緗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同向行駛於被告機車之右後方，告訴人煞避不及而與被告機車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被告所涉過失傷害部分，業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明知前情，未曾對告訴人施以救助，竟基於肇事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隨即騎乘機車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檢察官認被告吳淑娟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是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黃緗淳之指訴、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警察分隊偵查報告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GOOGLE街景圖、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等資為論據。
四、訊據被告對於：①其就本件事故負有肇責，②告訴人因本件事故客觀上受有傷害，③被告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又返回現場等節坦承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辯稱：「發生車禍時，我看到告訴人站起來，沒有受傷，我跟告訴人說要去公司打卡，因為收銀機的鑰匙在我身上，而且早上又有客人買東西要找零，我趕著去打卡把鑰匙交給老闆，不然公司無法營業，我沒有要肇事逃逸。我返回現場後，準備要報案，現場有位先生說他已經叫救護車，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也差不多這時間到，告訴人上救護車之後，派出所警察、交通隊警察陸續到場」等語（本院卷第121、127、224-225頁）。辯護意旨略以：被告到距離約200公尺外的公司打卡後再馬上趕回來，主觀上沒有逃逸之意，告訴人外觀看起來沒有任何受傷跡象，故被告亦無從認知肇事致人受傷乙節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在上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事故，且被告就該交通事故發生過程具有肇責，告訴人並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於事故發生後，被告曾離開後返回等情，為被告所自承四、①②③如前，且有前揭三、所示之證據可參，首堪認定屬實。
　㈡復據告訴人於偵訊證稱：「…接著就發生車禍倒在地上滾，我手當時很痛且腳也流血了…」等語（偵卷第87頁），再參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示（偵卷第31頁），告訴人機車倒地後在柏油路面產生2.4公尺刮地痕，且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有診斷書為憑（偵卷第57頁），內外傷皆具，可知告訴人因事故人車倒地後，隨著物理慣性，機車在地面滑行、人在地上滾動，撞擊力道頗激烈，並非是只造成行車稍稍偏斜的輕微擦撞而已，被告身為事故一方，親歷現場，自己也受傷了（診斷證書見偵卷第55頁），豈能據此確信告訴人毫髮無傷？對於告訴人因而受傷乙事，自難諉為不知或謂全無預見。是被告及辯護意旨辯稱被告當下主觀上不知告訴人因本件肇事受有傷害云云，不足為憑。
六、另按：現行刑法第185條之4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又所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惟肇事者終將離開，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乃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而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立法說明，及在被害人當場死亡，並無即時救護必要時，仍禁止肇事者離去，以及該罪係定在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等情，亦可印證。是以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始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可參）。
七、次查：
　㈠被告發生車禍後，先至事故地點附近之上班地點打卡、交付收銀機鑰匙給老闆羅金州後，隨即趕回現場，接著老闆、救護車抵達現場，救護人員將告訴人送醫救治，待救護車載走告訴人後，派出所、交通隊警員陸續抵達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詳實，核與證人即被告老闆羅金州於審理時證稱：「被告將收銀機鑰匙交給我，說在路口發生車禍，要過去處理…她打完卡之後就跑去現場，我跟在她後面…我到的時候看到告訴人坐著，之後救護車來將告訴人載去醫院…我看告訴人上救護車我就離開了，我走的時候警察還沒來…我走的時候被告還在現場等警察來處理…被告將鑰匙交給我之後騎機車返回事故現場，我也是騎機車跟去，大約1、2分鐘車程…告訴人坐上救護車我就回來了，後面發生什麼時我不知道…告訴人上救護車後我離開時，警察還沒來，被告在現場等警察來」等語（本院卷第211-215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那時候我知道小姐（即被告）有回來現場…」等語（本院卷第219頁）相符。
　㈡被告雖供稱「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羅金州）也差不多這時間到」（本院卷第127頁），告訴人於偵訊指稱「救護人員在現場幫我處理手傷時，被告才回來」（偵卷第87頁），兩人就救護車、被告到場時序，和證人羅金州之證述，彼此有差池之處。惟按，交通事故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究非一般生活常常碰到的瑣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如不幸偶遇，處置應變拙巧本隨個人心理素質而異。被告自陳車禍發生當下驚慌（偵卷第87頁、本院卷第71頁），迄今身心仍承受甚大壓力，出現焦慮、失眠症狀，有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本院卷第73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已經痛到很難受，根本不知道有誰來…哪有可能去看周遭有什麼人…」等語甚詳（本院卷第218頁），故而被告、告訴人受限於此，難以留意周遭環境，以致於無法正確記述重要情節的先後次序，事所當然。另外，被告和證人羅金州就此部分情節呈現自然歧異，反而足佐證人羅金州並未出於主僱情誼，而特意貼附被告說法，故當可信。而且，證人羅金州並非車禍當事人，自得冷靜觀察現場狀況，故其證稱隨被告腳步抵達現場後，救護車才到現場之次序，應屬可採。
　㈢透過下列卷證可以推敲各事件之時間：
　　1.本件事故發生時間為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畫面左上角標示時間，見偵卷第51-53頁）、偵查報告書（偵卷第9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偵卷第2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卷第31頁）可憑。
　　2.被告為臺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派駐在羅金州經營之「姍姍百貨行」（門牌永靖鄉裕農路33號）之售貨員，於案發當日上午8時52分許打卡簽到上班，此有被告之勞保異動資料及健保投保資料（本院卷第147-195頁）、臺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服務證明書（本院卷第201頁）、姍姍百貨行在職證明書（本院卷第203頁）、巡櫃一覽表電腦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卷第243頁）為據。
　　3.姍姍百貨行距離事故地點大約220公尺，如果騎乘機車，車程大約1分鐘，此經本院當庭查詢Google地圖確認無訛，有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足稽（本院卷第281、283頁）。
　　4.被告繼續待在事故現場，向來前處理之警方表明為肇事者，此有現場照片（拍攝於當日上午9時20分，照片內可見被告和警員交談，見偵卷第39-41頁）、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偵卷第37頁）可考。
　㈣藉由前述事實，可以將上述㈠諸事件時間或次序整理如下：
　　1.本件事故於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發生。
　　2.被告趕赴約220公尺外的上班地點，於同日上午8時52分許打卡簽到，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隨即趕回事故現場。
　　3.機車車程約1分鐘，則可推估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抵事故現場。
　　4.老闆羅金州隨後抵達事故現場。
　　5.救護車抵達現場，載走告訴人，羅金州離去，被告續留現場等待警察。
　　6.被告向前來現場之警察承認為肇事人。
　　而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回事現場時，現場有一位先生已報案叫救護車，故未重複撥打110、119等情，業據被告供承甚明（本院卷第127頁），核與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拜託路過的大哥幫我叫救護車」等相符（本院卷第217頁）。事故發生地點位在永靖鄉市街中心區域，並非荒山野嶺，警消人員獲報，依其訓練素質及社會一般期待與高度信賴，他們獲報後抵達現場應該不會拖太久，不致於如證人羅金州所言的體感估計10分鐘，事件4至6相隔時間應該非常緊湊，從而更加凸顯被告離開現場的時間極為短促。
　㈤被告短暫離開，在救護車、警察尚未馳援之際，隨即返抵現場，且待救護車將告訴人載離急救後，續向到場的警察表明身分，無所隱瞞。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法條使用「逃逸」字眼，即意味並非單純短暫「離開」即符合客觀的構成要件。被告短暫離去旋即返回現場，是否足以評價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未盡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等義務？案發地點位在鄉間鬧區，並非車況瞬息萬變的高快速公路，又或是杳無人煙的偏荒地域，則被告於事故後暫離現場旋即返回，是否影響即時救護之期待，足以認係逃逸，而侵害本罪所欲保障之社會法益？不無斟酌餘地。
　㈥就主觀構成要件研析，行為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所欲逃避者不外乎上述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不隱瞞身分等義務，白話而言就是「不想負責」、「逃避責任」的心態。然而，被告打卡、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後，就返回現場乙節，業經證人羅金州於審理證述明確如前，此間並無耽擱，被告也不是和羅金州交談半倘才起心動念返回現場，而且回到現場後，更沒有對後來到場處理的警察隱瞞身分，假裝是事不關己的圍觀者，這和實務上行為人返回現場仍被認定符合肇事逃逸之案例，大相徑庭。因此，從被告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和事故外第三人即羅金州應對過程、被告果真迅速返回現場之事實、折返的時間及兩地距離，實不見被告離開現場當下，已然或曾經一度抱持「不想負責」、「逃避責任」的心態，相反地，被告心態毋寧正是因為太想負責、什麼責任都要兼顧（事故善後責任以及準時開店營業責任），才有如此行動，雖然這樣的選擇容易招致誤解而不值得鼓勵、也不是沒有更周全的處置，然仍殊難認定被告具備肇事逃逸之犯意。基此，被告及辯護意旨堅稱被告無肇事逃逸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憑採。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僅不能證明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客觀上亦忽略事件整體脈絡，難認被告所為符合逃逸定義，而不足說服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就被告被訴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部分，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許景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廖健男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梁永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淑娟







選任辯護人  蔡志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致人傷害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220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淑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淑娟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

    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沿彰化縣永靖鄉

    瑚璉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瑚璉路214號前路段時，本

    應注意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於注意直行車輛，逕自向右前方偏移行駛，適有

    告訴人黃緗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同向行駛於

    被告機車之右後方，告訴人煞避不及而與被告機車碰撞，致

    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

    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被

    告所涉過失傷害部分，業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

    告明知前情，未曾對告訴人施以救助，竟基於肇事致人傷害

    而逃逸之犯意，隨即騎乘機車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

    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諭

    知被告無罪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可參）。

三、檢察官認被告吳淑娟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致

    人傷害逃逸罪嫌，是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黃緗淳之指訴、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

    通警察分隊偵查報告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

    事故照片、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

    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GOOGLE街景圖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

    鑑定意見書等資為論據。

四、訊據被告對於：①其就本件事故負有肇責，②告訴人因本件事故客觀上受有傷害，③被告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又返回現場等節坦承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辯稱：「發生車禍時，我看到告訴人站起來，沒有受傷，我跟告訴人說要去公司打卡，因為收銀機的鑰匙在我身上，而且早上又有客人買東西要找零，我趕著去打卡把鑰匙交給老闆，不然公司無法營業，我沒有要肇事逃逸。我返回現場後，準備要報案，現場有位先生說他已經叫救護車，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也差不多這時間到，告訴人上救護車之後，派出所警察、交通隊警察陸續到場」等語（本院卷第121、127、224-225頁）。辯護意旨略以：被告到距離約200公尺外的公司打卡後再馬上趕回來，主觀上沒有逃逸之意，告訴人外觀看起來沒有任何受傷跡象，故被告亦無從認知肇事致人受傷乙節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在上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事故，且被告就該交通

    事故發生過程具有肇責，告訴人並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肩膀

    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

    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於事故發生後，被告曾離開後返回

    等情，為被告所自承四、①②③如前，且有前揭三、所示之證

    據可參，首堪認定屬實。

　㈡復據告訴人於偵訊證稱：「…接著就發生車禍倒在地上滾，我

    手當時很痛且腳也流血了…」等語（偵卷第87頁），再參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示（偵卷第31頁），告訴人機車倒地後

    在柏油路面產生2.4公尺刮地痕，且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左

    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

    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有診斷書為憑（偵卷第57頁），內

    外傷皆具，可知告訴人因事故人車倒地後，隨著物理慣性，

    機車在地面滑行、人在地上滾動，撞擊力道頗激烈，並非是

    只造成行車稍稍偏斜的輕微擦撞而已，被告身為事故一方，

    親歷現場，自己也受傷了（診斷證書見偵卷第55頁），豈能

    據此確信告訴人毫髮無傷？對於告訴人因而受傷乙事，自難

    諉為不知或謂全無預見。是被告及辯護意旨辯稱被告當下主

    觀上不知告訴人因本件肇事受有傷害云云，不足為憑。

六、另按：現行刑法第185條之4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

    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

    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

    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又所

    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惟肇

    事者終將離開，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

    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

    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乃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

    雙重性質。而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

    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

    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

    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

    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

    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

    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

    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

    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

    立法說明，及在被害人當場死亡，並無即時救護必要時，仍

    禁止肇事者離去，以及該罪係定在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等

    情，亦可印證。是以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

    現場，始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0號判決

    意旨可參）。

七、次查：

　㈠被告發生車禍後，先至事故地點附近之上班地點打卡、交付

    收銀機鑰匙給老闆羅金州後，隨即趕回現場，接著老闆、救

    護車抵達現場，救護人員將告訴人送醫救治，待救護車載走

    告訴人後，派出所、交通隊警員陸續抵達現場等情，業據被

    告供認詳實，核與證人即被告老闆羅金州於審理時證稱：「

    被告將收銀機鑰匙交給我，說在路口發生車禍，要過去處理

    …她打完卡之後就跑去現場，我跟在她後面…我到的時候看到

    告訴人坐著，之後救護車來將告訴人載去醫院…我看告訴人

    上救護車我就離開了，我走的時候警察還沒來…我走的時候

    被告還在現場等警察來處理…被告將鑰匙交給我之後騎機車

    返回事故現場，我也是騎機車跟去，大約1、2分鐘車程…告

    訴人坐上救護車我就回來了，後面發生什麼時我不知道…告

    訴人上救護車後我離開時，警察還沒來，被告在現場等警察

    來」等語（本院卷第211-215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

    那時候我知道小姐（即被告）有回來現場…」等語（本院卷

    第219頁）相符。

　㈡被告雖供稱「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羅金州）也差不多這

    時間到」（本院卷第127頁），告訴人於偵訊指稱「救護人

    員在現場幫我處理手傷時，被告才回來」（偵卷第87頁），

    兩人就救護車、被告到場時序，和證人羅金州之證述，彼此

    有差池之處。惟按，交通事故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究非一般

    生活常常碰到的瑣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如不幸偶遇，處

    置應變拙巧本隨個人心理素質而異。被告自陳車禍發生當下

    驚慌（偵卷第87頁、本院卷第71頁），迄今身心仍承受甚大

    壓力，出現焦慮、失眠症狀，有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

    明書為憑（本院卷第73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已

    經痛到很難受，根本不知道有誰來…哪有可能去看周遭有什

    麼人…」等語甚詳（本院卷第218頁），故而被告、告訴人受

    限於此，難以留意周遭環境，以致於無法正確記述重要情節

    的先後次序，事所當然。另外，被告和證人羅金州就此部分

    情節呈現自然歧異，反而足佐證人羅金州並未出於主僱情誼

    ，而特意貼附被告說法，故當可信。而且，證人羅金州並非

    車禍當事人，自得冷靜觀察現場狀況，故其證稱隨被告腳步

    抵達現場後，救護車才到現場之次序，應屬可採。

　㈢透過下列卷證可以推敲各事件之時間：

　　1.本件事故發生時間為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有監

      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畫面左上角標示時間，見偵卷第51-5

      3頁）、偵查報告書（偵卷第9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偵卷第2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卷第31

      頁）可憑。

　　2.被告為臺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派駐在羅金州經營之「姍

      姍百貨行」（門牌永靖鄉裕農路33號）之售貨員，於案發

      當日上午8時52分許打卡簽到上班，此有被告之勞保異動

      資料及健保投保資料（本院卷第147-195頁）、臺灣華歌

      爾股份有限公司服務證明書（本院卷第201頁）、姍姍百

      貨行在職證明書（本院卷第203頁）、巡櫃一覽表電腦畫

      面翻拍照片（本院卷第243頁）為據。

　　3.姍姍百貨行距離事故地點大約220公尺，如果騎乘機車，

      車程大約1分鐘，此經本院當庭查詢Google地圖確認無訛

      ，有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足稽（本院卷第281、283頁

      ）。

　　4.被告繼續待在事故現場，向來前處理之警方表明為肇事者

      ，此有現場照片（拍攝於當日上午9時20分，照片內可見

      被告和警員交談，見偵卷第39-41頁）、彰化縣警察局員

      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偵

      卷第37頁）可考。

　㈣藉由前述事實，可以將上述㈠諸事件時間或次序整理如下：

　　1.本件事故於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發生。

　　2.被告趕赴約220公尺外的上班地點，於同日上午8時52分許

      打卡簽到，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隨即趕回事故

      現場。

　　3.機車車程約1分鐘，則可推估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

      抵事故現場。

　　4.老闆羅金州隨後抵達事故現場。

　　5.救護車抵達現場，載走告訴人，羅金州離去，被告續留現

      場等待警察。

　　6.被告向前來現場之警察承認為肇事人。

　　而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回事現場時，現場有一位先

    生已報案叫救護車，故未重複撥打110、119等情，業據被告

    供承甚明（本院卷第127頁），核與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

    拜託路過的大哥幫我叫救護車」等相符（本院卷第217頁）

    。事故發生地點位在永靖鄉市街中心區域，並非荒山野嶺，

    警消人員獲報，依其訓練素質及社會一般期待與高度信賴，

    他們獲報後抵達現場應該不會拖太久，不致於如證人羅金州

    所言的體感估計10分鐘，事件4至6相隔時間應該非常緊湊，

    從而更加凸顯被告離開現場的時間極為短促。

　㈤被告短暫離開，在救護車、警察尚未馳援之際，隨即返抵現

    場，且待救護車將告訴人載離急救後，續向到場的警察表明

    身分，無所隱瞞。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

    法條使用「逃逸」字眼，即意味並非單純短暫「離開」即符

    合客觀的構成要件。被告短暫離去旋即返回現場，是否足以

    評價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未盡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

    屬、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等義務？案發地點

    位在鄉間鬧區，並非車況瞬息萬變的高快速公路，又或是杳

    無人煙的偏荒地域，則被告於事故後暫離現場旋即返回，是

    否影響即時救護之期待，足以認係逃逸，而侵害本罪所欲保

    障之社會法益？不無斟酌餘地。

　㈥就主觀構成要件研析，行為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所欲逃

    避者不外乎上述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不隱瞞身分等

    義務，白話而言就是「不想負責」、「逃避責任」的心態。

    然而，被告打卡、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後，就返回

    現場乙節，業經證人羅金州於審理證述明確如前，此間並無

    耽擱，被告也不是和羅金州交談半倘才起心動念返回現場，

    而且回到現場後，更沒有對後來到場處理的警察隱瞞身分，

    假裝是事不關己的圍觀者，這和實務上行為人返回現場仍被

    認定符合肇事逃逸之案例，大相徑庭。因此，從被告事故發

    生後第一時間和事故外第三人即羅金州應對過程、被告果真

    迅速返回現場之事實、折返的時間及兩地距離，實不見被告

    離開現場當下，已然或曾經一度抱持「不想負責」、「逃避

    責任」的心態，相反地，被告心態毋寧正是因為太想負責、

    什麼責任都要兼顧（事故善後責任以及準時開店營業責任）

    ，才有如此行動，雖然這樣的選擇容易招致誤解而不值得鼓

    勵、也不是沒有更周全的處置，然仍殊難認定被告具備肇事

    逃逸之犯意。基此，被告及辯護意旨堅稱被告無肇事逃逸犯

    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憑採。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僅不能證明被告於本案交

    通事故發生後，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客觀上亦忽略

    事件整體脈絡，難認被告所為符合逃逸定義，而不足說服本

    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就被告

    被訴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部分，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許景睿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廖健男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梁永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淑娟







選任辯護人  蔡志忠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致人傷害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20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淑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淑娟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沿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瑚璉路214號前路段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直行車輛，逕自向右前方偏移行駛，適有告訴人黃緗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同向行駛於被告機車之右後方，告訴人煞避不及而與被告機車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被告所涉過失傷害部分，業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明知前情，未曾對告訴人施以救助，竟基於肇事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犯意，隨即騎乘機車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檢察官認被告吳淑娟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嫌，是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黃緗淳之指訴、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警察分隊偵查報告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GOOGLE街景圖、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等資為論據。

四、訊據被告對於：①其就本件事故負有肇責，②告訴人因本件事故客觀上受有傷害，③被告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又返回現場等節坦承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犯行，辯稱：「發生車禍時，我看到告訴人站起來，沒有受傷，我跟告訴人說要去公司打卡，因為收銀機的鑰匙在我身上，而且早上又有客人買東西要找零，我趕著去打卡把鑰匙交給老闆，不然公司無法營業，我沒有要肇事逃逸。我返回現場後，準備要報案，現場有位先生說他已經叫救護車，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也差不多這時間到，告訴人上救護車之後，派出所警察、交通隊警察陸續到場」等語（本院卷第121、127、224-225頁）。辯護意旨略以：被告到距離約200公尺外的公司打卡後再馬上趕回來，主觀上沒有逃逸之意，告訴人外觀看起來沒有任何受傷跡象，故被告亦無從認知肇事致人受傷乙節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在上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事故，且被告就該交通事故發生過程具有肇責，告訴人並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等傷害，於事故發生後，被告曾離開後返回等情，為被告所自承四、①②③如前，且有前揭三、所示之證據可參，首堪認定屬實。

　㈡復據告訴人於偵訊證稱：「…接著就發生車禍倒在地上滾，我手當時很痛且腳也流血了…」等語（偵卷第87頁），再參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所示（偵卷第31頁），告訴人機車倒地後在柏油路面產生2.4公尺刮地痕，且告訴人因本案車禍受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左手肘及手指擦傷、左膝及足部擦傷、右小腿擦傷，有診斷書為憑（偵卷第57頁），內外傷皆具，可知告訴人因事故人車倒地後，隨著物理慣性，機車在地面滑行、人在地上滾動，撞擊力道頗激烈，並非是只造成行車稍稍偏斜的輕微擦撞而已，被告身為事故一方，親歷現場，自己也受傷了（診斷證書見偵卷第55頁），豈能據此確信告訴人毫髮無傷？對於告訴人因而受傷乙事，自難諉為不知或謂全無預見。是被告及辯護意旨辯稱被告當下主觀上不知告訴人因本件肇事受有傷害云云，不足為憑。

六、另按：現行刑法第185條之4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又所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惟肇事者終將離開，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乃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而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立法說明，及在被害人當場死亡，並無即時救護必要時，仍禁止肇事者離去，以及該罪係定在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等情，亦可印證。是以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始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可參）。

七、次查：

　㈠被告發生車禍後，先至事故地點附近之上班地點打卡、交付收銀機鑰匙給老闆羅金州後，隨即趕回現場，接著老闆、救護車抵達現場，救護人員將告訴人送醫救治，待救護車載走告訴人後，派出所、交通隊警員陸續抵達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詳實，核與證人即被告老闆羅金州於審理時證稱：「被告將收銀機鑰匙交給我，說在路口發生車禍，要過去處理…她打完卡之後就跑去現場，我跟在她後面…我到的時候看到告訴人坐著，之後救護車來將告訴人載去醫院…我看告訴人上救護車我就離開了，我走的時候警察還沒來…我走的時候被告還在現場等警察來處理…被告將鑰匙交給我之後騎機車返回事故現場，我也是騎機車跟去，大約1、2分鐘車程…告訴人坐上救護車我就回來了，後面發生什麼時我不知道…告訴人上救護車後我離開時，警察還沒來，被告在現場等警察來」等語（本院卷第211-215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那時候我知道小姐（即被告）有回來現場…」等語（本院卷第219頁）相符。

　㈡被告雖供稱「後來救護車先來，老闆（羅金州）也差不多這時間到」（本院卷第127頁），告訴人於偵訊指稱「救護人員在現場幫我處理手傷時，被告才回來」（偵卷第87頁），兩人就救護車、被告到場時序，和證人羅金州之證述，彼此有差池之處。惟按，交通事故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究非一般生活常常碰到的瑣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如不幸偶遇，處置應變拙巧本隨個人心理素質而異。被告自陳車禍發生當下驚慌（偵卷第87頁、本院卷第71頁），迄今身心仍承受甚大壓力，出現焦慮、失眠症狀，有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本院卷第73頁）；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已經痛到很難受，根本不知道有誰來…哪有可能去看周遭有什麼人…」等語甚詳（本院卷第218頁），故而被告、告訴人受限於此，難以留意周遭環境，以致於無法正確記述重要情節的先後次序，事所當然。另外，被告和證人羅金州就此部分情節呈現自然歧異，反而足佐證人羅金州並未出於主僱情誼，而特意貼附被告說法，故當可信。而且，證人羅金州並非車禍當事人，自得冷靜觀察現場狀況，故其證稱隨被告腳步抵達現場後，救護車才到現場之次序，應屬可採。

　㈢透過下列卷證可以推敲各事件之時間：

　　1.本件事故發生時間為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畫面左上角標示時間，見偵卷第51-53頁）、偵查報告書（偵卷第9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偵卷第2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卷第31頁）可憑。

　　2.被告為臺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派駐在羅金州經營之「姍姍百貨行」（門牌永靖鄉裕農路33號）之售貨員，於案發當日上午8時52分許打卡簽到上班，此有被告之勞保異動資料及健保投保資料（本院卷第147-195頁）、臺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服務證明書（本院卷第201頁）、姍姍百貨行在職證明書（本院卷第203頁）、巡櫃一覽表電腦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卷第243頁）為據。

　　3.姍姍百貨行距離事故地點大約220公尺，如果騎乘機車，車程大約1分鐘，此經本院當庭查詢Google地圖確認無訛，有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足稽（本院卷第281、283頁）。

　　4.被告繼續待在事故現場，向來前處理之警方表明為肇事者，此有現場照片（拍攝於當日上午9時20分，照片內可見被告和警員交談，見偵卷第39-41頁）、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偵卷第37頁）可考。

　㈣藉由前述事實，可以將上述㈠諸事件時間或次序整理如下：

　　1.本件事故於112年11月4日上午8時50分許發生。

　　2.被告趕赴約220公尺外的上班地點，於同日上午8時52分許打卡簽到，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隨即趕回事故現場。

　　3.機車車程約1分鐘，則可推估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抵事故現場。

　　4.老闆羅金州隨後抵達事故現場。

　　5.救護車抵達現場，載走告訴人，羅金州離去，被告續留現場等待警察。

　　6.被告向前來現場之警察承認為肇事人。

　　而被告於同日上午8時53分許返回事現場時，現場有一位先生已報案叫救護車，故未重複撥打110、119等情，業據被告供承甚明（本院卷第127頁），核與告訴人於審理證稱「我拜託路過的大哥幫我叫救護車」等相符（本院卷第217頁）。事故發生地點位在永靖鄉市街中心區域，並非荒山野嶺，警消人員獲報，依其訓練素質及社會一般期待與高度信賴，他們獲報後抵達現場應該不會拖太久，不致於如證人羅金州所言的體感估計10分鐘，事件4至6相隔時間應該非常緊湊，從而更加凸顯被告離開現場的時間極為短促。

　㈤被告短暫離開，在救護車、警察尚未馳援之際，隨即返抵現場，且待救護車將告訴人載離急救後，續向到場的警察表明身分，無所隱瞞。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法條使用「逃逸」字眼，即意味並非單純短暫「離開」即符合客觀的構成要件。被告短暫離去旋即返回現場，是否足以評價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未盡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等義務？案發地點位在鄉間鬧區，並非車況瞬息萬變的高快速公路，又或是杳無人煙的偏荒地域，則被告於事故後暫離現場旋即返回，是否影響即時救護之期待，足以認係逃逸，而侵害本罪所欲保障之社會法益？不無斟酌餘地。

　㈥就主觀構成要件研析，行為人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所欲逃避者不外乎上述救援、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不隱瞞身分等義務，白話而言就是「不想負責」、「逃避責任」的心態。然而，被告打卡、將收銀機鑰匙交給老闆羅金州後，就返回現場乙節，業經證人羅金州於審理證述明確如前，此間並無耽擱，被告也不是和羅金州交談半倘才起心動念返回現場，而且回到現場後，更沒有對後來到場處理的警察隱瞞身分，假裝是事不關己的圍觀者，這和實務上行為人返回現場仍被認定符合肇事逃逸之案例，大相徑庭。因此，從被告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和事故外第三人即羅金州應對過程、被告果真迅速返回現場之事實、折返的時間及兩地距離，實不見被告離開現場當下，已然或曾經一度抱持「不想負責」、「逃避責任」的心態，相反地，被告心態毋寧正是因為太想負責、什麼責任都要兼顧（事故善後責任以及準時開店營業責任），才有如此行動，雖然這樣的選擇容易招致誤解而不值得鼓勵、也不是沒有更周全的處置，然仍殊難認定被告具備肇事逃逸之犯意。基此，被告及辯護意旨堅稱被告無肇事逃逸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憑採。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僅不能證明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客觀上亦忽略事件整體脈絡，難認被告所為符合逃逸定義，而不足說服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就被告被訴肇事致人傷害逃逸之部分，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許景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廖健男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梁永慶



